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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立项必要性

幸福食堂是公益性服务项目，旨在为老年人提供丰富、多样、优质的餐品和服务，满足老年人就餐服务需求,解决老年人“一餐热饭”问题。截止到2024年12月31日，聊城市新建及挂牌的幸福食堂数量高达380家，其中服务农村地区的占比达75%有余。同时，聊城市幸福食堂线上录入老年人数量79996人，累积服务老年人数量478万余人次。但是在幸福食堂实际运营过程中，存在员工食品安全意识差、原材料采购门槛低、食品加工应付了事、明厨亮灶贯彻不到位、机构运营管理不规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导致多数幸福食堂就餐人员减少、食品安全存在问题、就餐满意度下降，这不仅无法满足老年人专业化、个性化的助餐配餐服务需求，制约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加重了政府民政部门财政压力和市场监管部门工作压力。制定《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地方标准，对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制度建设、人员配置与管理、场所与设施、原料采购与贮存、食品加工与留样、供餐与配送、清洁维护与环境卫生、食品安全自查、文件管理等要求进行规定，将为聊城市幸福食堂的优化与改善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阶段

2024年3月，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多次沟通，整理研究与幸福食堂运营服务与评价相关的政策文件、国内外研究文献、国家和行业标准等，于3月27日底形成《聊城市地方标准项目申请书》及其立项论证意见、《幸福食堂运营服务与评价规范（工作组讨论稿）》等立项资料，并提交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

2024年11月，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立项建议，建议修改名称，以避免与DB37/T 4631-2023《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务要求》重复。

2024年12月，根据上述立项建议，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研讨，将标准名称修改为《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在前期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研究与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的相关政策文件、国内外研究文献、国家和行业标准等，于12月5日完善好立项资料并提交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起草阶段

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多家幸福食堂开展实地调研工作，梳理聊城市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现状，多次研讨标准主要内容，于2月28日完成《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编写。

3.征求意见阶段

（目前所处阶段）

（三）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聊城市民政局、冠县民政局、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聊城大学共同起草。

（四）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珊珊、武颖慧、李春霞、刘玉丽、张记宋、刘秀红、杨延辉、程雯、程霞、宋永强、杨华、刘辉、岳宗强、付培杰、郭琳琳、李桂征、刘永庆、李裕函。其中，徐珊珊、武颖慧、刘秀红、程雯、程霞、刘永庆、李裕函主要负责标准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各阶段标准草案与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的整理与意见的汇总处理、标准各阶段材料的修改完善等；李春霞、刘玉丽、张记宋、杨延辉、宋永强、杨华、刘辉、岳宗强、付培杰主要负责幸福食堂情况调研、资料收集整理，标准的征求意见以及标准研讨、修改完善等；其他起草人负责标准各章节的修改完善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协调一致性

总体结构参考GB 3165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和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发布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2018年第12号），与其提出的要求范围保持基本一致，按基本要求、制度建设、人员配置与管理、场所与设施、原料采购与贮存、食品加工与留样、供餐与配送、清洁维护与环境卫生、食品安全自查、文件管理等10个一级指标展开。

3.科学性和先进性

立足聊城市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的实际需求，明确了从选址与建设、布局与结构、材料与设备设施以及原料采购、贮存、加工、留样、供应、配送、餐用具清洗消毒等餐饮服务全过程的一系列规范，并对制度建设、人员配置与管理、食品安全自查以及文件管理进行了规范。标准具体内容的确定体现了科学性和先进性，为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

4.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符合聊城市幸福食堂实践，既覆盖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又对强制性国家标准中的定性内容进行了具体化，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二）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标准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制度建设、人员配置与管理、场所与设施、原料采购与贮存、食品加工与留样、供餐与配送、清洁维护与环境卫生、食品安全自查、文件管理等13个部分。主要技术内容要求的依据详见表1。

表1 主要技术内容要求的依据
	条款号
	主要技术内容
	编制依据

	4.1
	幸福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遵循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提出的食品安全工作管理要求编制。

	4.2
	应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提供集体用餐配送的，应取得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资质。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幸福食堂运营管理工作的通知》（聊民函〔2023〕37号）对严格市场准入与资质管理的要求编制。

	4.3
	经营主体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参照DB37/T 4631-2023《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务要求》对人员配备与管理的要求编制。

	4.4
	应加强食品采购、加工、贮存、烹饪、供餐等方面的管理，确保食品安全。
	参照DB14/T 3141-2024《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提出的基本要求编制。

	5.1
	应建立以下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具体制度略，共12种）。
	根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管理制度的要求编制。

	5.2
	应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根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管理制度的要求编制。

	5.3
	应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在显著位置公开以下食品安全信息（具体信息略，共7种）。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食品安全公示管理的要求，并参照DB14/T 3141-2024《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提出的信息公示内容编制。

	6
	人员配置与管理（具体内容略，6.1～6.8）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人员、人员健康管理等要求，以及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人员健康管理、人员卫生、手部清洁卫生、培训等要求编制。

	7.1
	选址与布局（具体内容略，7.1.1～7.1.4）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选址与环境的要求以及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选址、设计和布局的要求，并参照DB37/T 4631-2023《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务要求》对选址的要求编制。

	7.2
	结构与材料（具体内容略，7.2.1～7.2.3）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建筑结构的要求以及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的要求编制。

	7.3
	设施与设备（具体内容略，7.3.1～7.3.6）
	根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设施与设备的要求，并参照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强化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意见》（民发〔2021〕73号）提出的充分发挥“明厨亮灶”作用以及DB42/T 2146-2023《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色标管理要求编制。

	8
	原料采购与贮存（具体内容略，8.1～8.7）
	根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原料采购、运输、验收与贮存的要求编制。

	9
	食品加工与留样（具体内容略，9.1～9.4）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烹饪区内加工制作的一般要求以及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加工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食品留样的要求，并参照DB37/T 4631-2023《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务要求》对加工制作的要求编制。

	10
	供餐与配送（具体内容略，10.1～10.4）
	根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供餐、配送的要求，并参照DB37/T 4631-2023《社区老年人食堂建设与服务要求》对分餐的要求编制。

	11
	清洁维护与环境卫生（具体内容略，11.1～11.6）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废弃物管理的要求以及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清洁维护与废弃物管理、有害生物防治的要求编制。

	12
	食品安全自查（具体内容略，12.1～12.2）
	根据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食品安全自查的要求编制。

	13
	文件管理（具体内容略，13.1～13.3）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对记录保存时限的要求以及GB 31654-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对记录和文件管理的要求编制。

	附录A
	餐用具色标标识与配置管理（资料性）
	根据《山东省餐饮食品加工用具、设备标识管理指南（试行）》编制。

	附录B
	原料采购查验记录表格示例（资料性）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附录B进货查验记录表格示例编制。

	附录C
	变质、超过保质期或回收的食品处置记录表格示例（资料性）
	根据本标准8.6条款的要求参照附录B的格式自行编制。

	附录D
	食品留样记录表格示例（资料性）
	适合属于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幸福食堂使用的食品留样记录表格示例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年第12号）附录C食品留样记录表格示例编制；适合其他幸福食堂使用的食品留样记录表格示例根据本标准9.3条款的要求参照上述依据自行编制。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实现幸福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保障老年人的食品安全，更好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从而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本标准不仅明确了幸福食堂的选址与建设、布局与结构、材料与设备设施以及原料采购、贮存、加工、留样、供应、配送、餐用具清洗消毒等餐饮服务全过程规范，而且对制度建设、人员配置与管理、食品安全自查以及文件管理进行了规范，将为幸福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将进一步规范幸福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从而促进幸福食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五、与国际、国外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和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标准文本的可获得性。在实施前应保证标准文本的可获得性，使全市每个幸福食堂都能及时获得本标准文本，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2）标准宣贯与培训。组织全市幸福食堂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参加本标准的内容培训，宣贯本标准，使其了解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如何实施等。

3）标准实施试点与推广。由提出与归口部门联合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在基础较好的幸福食堂试点的基础上，根据实施情况逐渐向全市推广。

4）标准实施监督。开展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监督活动，引领全市幸福食堂按照本标准要求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提高其标准化、规范化程度。

5）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3个月后实施。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地方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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